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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一 年一月十 八日立法會保安事 務委員會會議二零零一 年一月十 八日立法會保安事 務委員會會議二零零一 年一月十 八日立法會保安事 務委員會會議二零零一 年一月十 八日立法會保安事 務委員會會議

二零零年 的罪案統 計數字二零零年 的罪案統 計數字二零零年 的罪案統 計數字二零零年 的罪案統 計數字

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會 議 上 討

論 “ 二 零 零 零 年 的 罪 案 統 計 數 字 ” 時 ， 有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提 供 下 列

補充資料：

( a ) 檢獲藥物的案件數 目；

( b ) 受害人因受藥物影 響而失控的案件數目；及

( c ) 根 據 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 而 提 出 檢 控 的 案 件 數

目。

下文臚列有關資料 ，以供議員參考。

檢獲藥物 的案件數 目檢獲藥物 的案件數 目檢獲藥物 的案件數 目檢獲藥物 的案件數 目

二零零零年檢獲藥 物的案件共有 9  583 宗 ，與一九九九年的

7  80 6 宗比較，上 升了 22 .8 %。一九九九年和 二零零零年最常檢 獲

藥物的數量如下：



2

藥物種類藥物種類藥物種類藥物種類 1999 年年年年
2000 年年年年

(臨 時數字臨 時數字臨 時數字臨 時數字 # )
變動變動變動變動 (%)

海洛英 2 8 7 . 5 公斤 4 0 4 . 92 公斤 + 4 0 . 8 %
亞 甲 二 氧 基 甲 基 安

非他明 (狂喜 /忘我 )
2 1  2 02 粒 3 8 8  41 4 粒 + 1  7 32 .0 %

大麻

 大麻草 2 6 .3 公斤 2 4 7 . 73 公斤 + 8 41 .9 %
 大麻樹脂 1 4 .4 公斤 1 0 .2 8 公斤 – 2 8 . 6%

甲基安非他明 ( “冰 ” ) 1 0 2 . 1 公斤

(及 1  11 1 粒 )
9 3 .6 2 公斤

(及 6  94 9 粒和

2 5  6 44 .8 毫升 )

– 8 .3 %
+ 5 25 .5 %
不適用

氯胺酮 2 公斤 2 5 .5 1 公斤 + 1  1 75 .5 %

#有待政府化驗所 確定

受害人因 受藥物影 響而失控的案件數 目受害人因 受藥物影 響而失控的案件數 目受害人因 受藥物影 響而失控的案件數 目受害人因 受藥物影 響而失控的案件數 目

警 方 沒 有 另 行 就 受 害 人 因 受 藥 物 影 響 而 失 控 的 案 件 數 目 作

出統計。

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《《《《 有 組織及嚴 重罪行條例》而提 出檢控的案件數目有 組織及嚴 重罪行條例》而提 出檢控的案件數目有 組織及嚴 重罪行條例》而提 出檢控的案件數目有 組織及嚴 重罪行條例》而提 出檢控的案件數目

自 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 於 一 九 九 四 年 制 定 後 ， 警 方

打 擊 和 調 查 洗 黑 錢 之 類 的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的 權 力 ， 以 及 沒 收 財

產 和 加 重 判 刑 的 權 力 獲 得 加 強 。 下 表 詳 列 一 九 九 九 年 和 二 零 零 零

年 內 引 用 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 所 賦 權 力 的 次 數 及 根 據 該 條

例提出的檢控的次 數。

引 用引 用引 用引 用 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 賦 予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 賦 予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 賦 予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 賦 予

的權力的權力的權力的權力
1999 年年年年 2000 年年年年

取得的證人令 (第 3 條 ) 1 1 8
取得的提交物料令 (第 4 條 ) 5 0 2 3 6
取得的搜查手令 (第 5 條 ) 3 7
取得的限制手令 (第 6 條 ) 7 8
取得的沒收令 (第 8 條 ) 2 2
洗黑錢的檢控 (第 2 5 條 ) 1 4 1 5
加重判刑的申請 (第 27 條 ) 7 1 5

總數 84 301
沒收款額 1 3 6 , 04 4 . 16 元 7 8 2 , 24 3 . 04 元

目前受限制的款額 不適用 9 , 50 0 萬元

保安局局長

(李頌恩代行 )

二零零一年二月二 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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